
儿童权益代表人至居委了解当事人情况

孩子是社会的希望， 也是社会的 “软肋”。 刚刚胜利闭幕的全国 “两会”， 新通过的 《民法典》 为未成年人撑起一道更有力的 “保

护伞”； 就在今天， 上海对困境儿童进一步加强关爱服务的通知也正式生效执行。 《上海法治报》 历来关注困境儿童保护； 持续

跟踪报道上海对未成年人保护的最新政策法规。 今年 “六一”， 我们将推出上海未成年人保护系列报道， 用回访、 成果、 思考和创新四个 “分
镜头”， 讲述上海在儿童权益、 国家监护、 司法保护等领域， 如何为孩子们遮风挡雨， 带领他们重拾灿烂明天。

□见习记者 张叶荷

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上， 两高报告中司法保护未成年人成

为着墨关切点。

今天是“六一” 儿童节， 如何为未成年人拂去头上的阴霾，

再次成为社会聚焦的热点。

上海法院一直勇于探索和创新。 早在 2017年，就在全国首创了儿童权益代表人制度，保障儿童权益最大化。

转眼， 该项制度的试水已两年有余， 目前进展如何？ 取得了何种实效？ 又遇到了哪些障碍？ 记者近日走进多

家基层法院， 对话参与者与专家发现： 缺乏制度支撑及运行机制标准， 导致普适性存难， 成为横亘在儿童权益代

表人制度运行中的最大难题。

儿童权益代表人制度运行2年余 专家建议：写入诉讼法 提供制度支撑

成效初显 但普适性存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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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权益代表人制度， 为何难

以大规模的展开？ 这个问题的答

案， 或许是由于缺少一个“法律依

据。 “法院对儿童权益代表人的探

索并没有现成的法律依据。 但此

前， 少年审判中的合适成年人、 社

会调查报告等制度也是在法律规定

缺失的情况下， 由法院先行实践，

再通过实践推动了刑事诉讼法的修

改。” 王悦认为， 儿童权益代表人

等与家事审判的相关创新机制， 经

过实践证明是富有成效的， 建议在

诉讼法中增设儿童权益代表人制

度， 让工作机制成为诉讼制度， 以

落实改革成果， 也能够在更广范围

维护家庭关系的稳定， 为儿童创造

良好的成长环境。

儿童权益代表人这一制度虽

好， 但还需有更为完善的机制来支

撑其发展。 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

法研究会副秘书长田相夏则建议，

从长远角度考虑， 需建立一个由妇

联、 团委等部门推荐相关人员组成

的儿童权益代表人员库， 将有志

于、 有能力担当儿童权益代表人的

人员纳入进来， 定期更新、 筛选。

当有案件需要时， 机构可根据个案

特征选择人员库中符合涉案儿童情

况来担任儿童权益代表人。 此外，

田相夏认为， 为提高儿童权益代表

人的各项能力， 也可定期开展相关

的培训， 让儿童权益代表人能够更

好地为有需要的儿童“发声”。

那么， 是不是只有年纪较小的

孩子， 需要代表人来“发声” 呢？

“像 8 岁的儿童或者 12 岁的儿童，

在现实生活中， 他可以表达自己的

想法， 然而， 他对于自己权益的认

识， 可能认识的并不是很清楚。”

针对该问题， 田相夏表示， 还是应

当根据孩童的不同年龄阶段， 配备

相应的儿童权益代表人， 由代表人

对孩子的不同需求进行评估， 如夫

妻双方关系、 家庭环境、 孩子的学

习环境和未来的发展等方面， 对孩

子的目前现状及未来的发展需求做

一个综合性的评判工作。 田相夏认

为， 儿童权益代表人的工作应该不

仅仅着眼于眼前， 更多的应放在如

何保障儿童的长远利益。

回 访

首案中的儿童怎么样了？

“目前， 我们区妇联都会定时

定期地去孩子家里回访。 就我们了

解下来， 每周六， 沈华 （化名） 会

将孩子送到李明（化名）家中，由李

明照顾孩子。 双方交接的还是十分

顺畅的。”作为上海首个儿童权益代

表人、 普陀区妇联家儿权益部部长

潘晓菁告诉记者， 普陀区妇联领导

高度重视此项工作， “由于控制女

儿病情的只有一款药， 且只在北京

的一家医院有卖， 目前， 每半年李

明还会特意到北京去为女儿配药。”

2012 年 10 月 27 日， 李明与

沈华登记结婚。 2017 年， 双方的

婚姻， 走到了尽头。 “谁来抚养患

有遗传代谢疾病的女儿李明敏 （化

名）” 这一问题， 成为李明与沈华

离婚的最大“拦路虎”。 考虑到李

明敏不是离婚案件的当事人， 无法

直接向法院表达诉求， 加之其又患

有遗传代谢疾病， 更无法为自己发

声。 2017 年 11 月， 普陀法院率先

在全国首次创设儿童权益代表人机

制， 由熟悉妇女儿童保护工作的社

会力量作为儿童权益代表人， 代表

未成年人作为独立的诉讼主体直接

参与诉讼， 站在儿童的角度表达诉

求， 争取权益。

“受命” 后的四个月时间里，

潘晓菁马不停蹄地走访了李明、 沈

华的单位、 所在居委会及李明敏就

医的医院等地方， 准确地了解到了

李明敏目前不能翻身、 不会说话等

情况； 收集了与居委会的谈话记

录、 医院证明、 孩子目前状况的视

频录像等证据。 最终， 在法庭上，

潘晓菁为不能说话的李明敏， 发出

了自己的声音， 该案也在多方的共

同努力下， 以调解结束。

那么，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机

构———普陀法院， 儿童权益代表人

制度的适用情况， 又如何呢？ 记者

了解到， 截至目前， 适用该制度的

案件数量并不多。 普陀法院未成年

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副庭长王

悦告诉记者， 普陀法院已逐渐扩展

了该制度可适用案件的范围， 除了

离婚案件以外， 也在探索变更抚养

权的案件中引入了该项制度。

如在一起变更抚养权纠纷案件

中， 男女双方离婚后， 儿子随男方

生活， 女方起诉到法院， 称男方脾

气暴躁， 经常以管教儿子为由打骂

儿子， 要求变更抚养权。 在此情况

下， 普陀法院聘请了有青少年工作

经验的社工担任儿童权益代表人参

加诉讼。 参加诉讼后， 社工向学

校、 邻居、 未成年子女了解情况，

向法院提交孩子受伤照片、 老师笔

录、 男方姐姐笔录等证据， 证明男

方有家庭暴力的事实。 最终， 男方

在证据面前不得不承认， 最终法院

支持女方诉请， 变更了抚养权。

现 状

仅少量案件适用 普适性存难

普陀法院的首创， 也开阔了其

他法院审理与未成年人相关案件的

思路。 2019 年，崇明区人民法院就

在一起确认商铺所有权案件中，首

次引入了儿童权益代表人制度。

杜某与沈某离婚时约定将一家

三口名下的两套商铺全部赠与女儿

小懿 （化名） 所有。 而在办理过户

手续时， 杜某却反悔拒不配合过

户。 6 岁的小懿成为原告， 起诉要

求确认商铺所有权。

“在该起案件中， 我们突破了

普陀首例案件所划定的在离婚案件

中适用的框架， 大胆尝试将儿童权

益代表人制度引用到其他涉及未成

年人权益保护的案件中。” 崇明法

院民事庭副庭长黄菲菲告诉记者。

最终， 该案在儿童权益代表人的参

与下， 原、 被告达成了调解。

“没有相关的制度支撑”、

“没有普适性”、 “有很多的限制”

……作为一种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

方式， 儿童权益代表人制度能起到

让未成年人在涉及自身权益的案件

中主动“发声”、 表达诉求的效果，

然而， 在回访的过程中， 记者也发

现， 该项制度在“遍地开花” 的路

上， 有着不少的阻碍。

“法院在探索儿童权益代表人

制度的时候， 并没有现成的法律依

据能够提供支撑。” 王悦表示， 目

前， 只有在未成年人受到了监护人

的直接侵害， 或是案件诉讼中未成

年人与监护人可能有利益冲突的情

况下， 法院才有可能考虑设立儿童

权益代表人制度。 此外， 王悦认

为， 法院所聘请的儿童权益代表人

都是在本职工作之外， “兼职” 利

用空余的时间， 走访当事人单位等

地方， 工作量大却没有相应的经费

保障， 案子一多， 就很难保证代表

人上交“作品” 的质量。

“由于没有统一的制度及常规

化的机制， 我们在办理上述案件的

过程中， 遇到了很多难点。 比如，

我们在办案过程中就遇到过一个问

题，由于小懿年纪还小，并不能独立

的管理自己的财产， 要等到她能够

自主的处理商铺的时候， 最少也需

要 10年。 当商铺判给孩子后，后续

谁来监管商铺都是问题。”黄菲菲认

为， 对于涉及儿童权益代表人制度

的问题， 因为没有一个“官方说

法”， 法院走的每一步都是未知的。

潘晓菁则认为， 儿童权益代表

人制度的“普适性” 稍显不够。

“目前， 只有在儿童监护人缺失的

情况或者儿童无法自述表达自己权

益时， 有可能需要儿童权益代表人

出面发声。 那么今后是否可以跳出

这个框架， 让儿童权益代表人能够

参与到各种涉及儿童权益保护的场

合中， 为保护儿童权益提出建议？”

潘晓菁认为， 在其他涉及儿童权益

的场合， 儿童权益代表人也可以发

声。 如， 当有案子涉及到儿童的权

益， 但是该儿童的父母双方已经考

虑到了他的权益， 那么作为儿童权

益人代表也可以介入。

建 议

在诉讼法中增设儿童权益代表人制度

普陀法院开庭审理该起案件

儿童权益代表人潘晓菁出席庭审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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